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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575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不動產經營管理組】 

名  額 30 名 

報考資格 

1. 凡於國內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 

註1：以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1年6月以前畢業；以三年制

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2年6月以前畢業。 

2. 申請報考(114年11月6日)前具備2年(含)以上工作經驗(不含服役年資、實習工讀及

兼職工作)。 

3. 本組至多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 條「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申請

資格條件及應提供之證明請詳本簡章附錄8。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順序 日期 

書面審查 1.00 2 2月20日(四)下午5時前完成上傳  

面試 1.00 1 3月8日(六)  

注意事項 

1. 考生於報名後須上傳下列審查資料：電子上傳 

(1) 書面審查表(請至東海EMBA網站https://emba.thu.edu.tw/下載)，審查表以

5頁PDF檔為限(不含證明及附件)。 

(2) 學歷證明文件(學士/碩士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 

(3) 工作經驗年資證明。 

證明工作年資之相關文件，如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勞保局申請之個人勞保

投保資料或其他能證明工作年資之資料，工作年資證明必須載明姓名、機構

名稱、職務、服務起迄日期等資訊。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推薦函、最近一年薪資所得證明、著作、獲獎紀錄

等)。 

考生如有意繳交推薦信函，包括所屬公司或不動產相關產業團體歷屆理事長

之推薦函，請於114年2月20日(四)下午5時前完成電子上傳。 

2. 面試時間、地點詳載於准考證，114年3月3日(一)上午10時起，請至報名網頁【報

考進度】列印。 

3.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系所規定 

1. 錄取考生須於暑期先修基礎課程共六學分。 

2.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錄取新生辦理報到後，須於114年8月1日起至

114年8月12日前繳交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雜費及6學分必修學分費。  

3. 本組應修習39學分， CEO組及企業二代組開設的課程$15,000元/學分；企業菁英組

開設的課程為＄9,000元/學分；不動產經營管理組開設的課程為＄10,000~13,000

元/學分。學雜費以本校當年度公告之註冊費收費標準表為準。 

4. 必修課程上課時間以週末為原則。 

5. 本班可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論文。詳細說明請參閱本班相關規定。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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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mba.thu.edu.tw/ 

流用原則 
本組如有錄取不足額，或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時，得與CEO組、企業二代組、企業

菁英組(週間班)相互流用。 

研究領域 

及 

系所特色 

1. 本組為全台灣產學合作，培育高階不動產經營管理頂尖人才的最佳選擇。 

2. 本組由東海 EMBA 優質師資，以及不動產開發、仲介、代銷、估價師、建築師、

地政士等專業團體產業公會理事長，共同建構出絕佳的課程架構。 

3. 本組含管理及不動產所有領域之最完整課程內容，強調實務操作，提供學員想知道

的房地產經營管理專業知識，一窺不動產的堂奧之美。 

4. 本組實務師資由不動產領域各產業公會邀請產、官、學等相關學界與業界首屈一指

之專家、名師，組成不動產管理領域之堅強陣容。 

5. 依產業需求設計全新的特色課程，強化學員不動產經營管理之能力，更提供東海

EMBA管理相關之專業課程，跨界多元學習，進而培養業界卓越的不動產經營管理

菁英。 

系所資訊 

信箱：emba@thu.edu.tw 

網址：http://emba.thu.edu.tw/ 

電話：【專線】04-23507188，或04-23590121轉 

35020、35021、35023、35025 

地點：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三樓M363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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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571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CEO組】 

名  額 30 名 

報考資格 

1. 凡於國內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 

註1：以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1年6月以前畢業；以三年制

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2年6月以前畢業。 

2. 須為企業之負責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職級者。 

3. 申請報考(114年11月6日)前具備10年(含)以上工作經驗(不含服役年資、實習工讀及

兼職工作)。 

4. 本組至多招收7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 條「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申請

資格條件及應提供之證明請詳本簡章附錄8。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順序 日期 

書面審查 1.00 2 2月20日(四)下午5時前完成上傳  

面試 1.00 1 3月9日(日)  

注意事項 

1. 考生於報名後須上傳下列審查資料：電子上傳 

(1) 書面審查表(請至東海EMBA網站http://emba.thu.edu.tw/下載)，審查表以5頁

PDF檔為限(不含證明及附件)。 

(2) 學歷證明文件(學士/碩士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 

(3) 工作經驗年資證明。 

證明工作年資之相關文件，如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勞保局申請之個人勞保投

保資料或其他能證明工作年資之資料，工作年資證明必須載明姓名、機構名

稱、職務、服務起迄日期等資訊。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最近一年薪資所得證明、著作、推薦函等)。 

2. 面試時間、地點詳載於准考證，114年3月3日(一)上午10時起，請至報名網頁【報

考進度】列印。 

3.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系所規定 

1. 錄取考生須於暑期先修基礎課程共六學分。 

2.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錄取新生辦理報到後，須於114年8月1日起至

114年8月12日前繳交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雜費及6學分必修學分費。  

3. 本組應修習39學分， CEO組及企業二代組開設的課程$15,000元/學分；企業菁英組

開設的課程為＄9,000元/學分；不動產經營管理組開設的課程為＄10,000~13,000

元/學分。學雜費以本校當年度公告之註冊費收費標準表為準。 

4. 必修課程上課時間以週四為原則。 

5. 本班可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論文。詳細說明請參閱本班相關規定。

https://emba.thu.edu.tw/ 

http://emba.thu.edu.tw/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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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用原則 
本組如有錄取不足額，或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時，得與企業二代組、企業菁英組(週

間班)、企業菁英組(週末班) 、不動產經營管理組相互流用。 

研究領域 

及 

系所特色 

1. 台灣中部第一所成立專門培養高階經營管理者之在職專班，校友菁英遍及海內外，

是企業界學習開創、轉型與升級的最佳園地。 

2. CEO 組協助企業高階領導人與世界接軌，掌握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脈動，並轉化為

企業之策略。 

3. 師資優良，聘任世界級的企業總裁為學生授課，讓同學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見

未來的產業趨勢，及早擬訂企業的經營策略。 

4. 每年依產業需求設計全新的特色課程，採用精準教學(PrecisionTeaching)，引進整

合式「模組授課」(Modular Teaching)，由專業師資擔任教練，將學生分組學習，

幫助學生跨領域學習，快速提升。 

5. 規劃隱形冠軍、標竿企業及海外開拓等企業參訪課程，拓廣同學的國際視野與洞察力。 

6. 融入東海大學特有的博雅教育，幫助學生擴大格局，塑造企業家典範，邁向世界巔峰。 

系所資訊 

信箱：emba@thu.edu.tw 

網址：http://emba.thu.edu.tw/ 

電話：【專線】04-23507188，或04-23590121轉 

35020、35021、35023、35025 

地點：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三樓M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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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572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企業二代組】 

名  額 30 名 

報考資格 

1. 凡於國內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  

註1：以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1年6月以前畢業；以三年制

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2年6月以前畢業。 

2. 須為企業之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監察人、大股東及相當職級者之二代。 

3. 申請報考(114年11月6日)前具備2年(含)以上工作經驗(不含服役年資、實習工讀及

兼職工作)。 

4. 本組至多招收1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 條「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申請

資格條件及應提供之證明請詳本簡章附錄8。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順序 日期 

書面審查 1.00 2 2月20日(四)下午5時前完成上傳  

面試 1.00 1 3月9日(日)  

注意事項 

1. 考生於報名後須上傳下列審查資料：電子上傳 

(1) 書面審查表(請至東海EMBA網站https://emba.thu.edu.tw/下載)，審查表以5

頁PDF檔為限(不含證明及附件)。 

(2) 學歷證明文件(學士/碩士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 

(3) 工作經驗年資證明。 

證明工作年資之相關文件，如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勞保局申請之個人勞保投

保資料或其他能證明工作年資之資料，工作年資證明必須載明姓名、機構名

稱、職務、服務起迄日期等資訊。 

(4) 證明符合報考資格之相關資料。 

(5)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最近一年薪資所得證明、著作、推薦函等)。 

2. 面試時間、地點詳載於准考證，114年3月3日(一)上午10時起，請至報名網頁【報考

進度】列印。 

3.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系所規定 

1. 錄取考生須於暑期先修基礎課程共六學分。 

2.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錄取新生辦理報到後，須於114年8月1日起至

114年8月12日前繳交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雜費及6學分必修學分費。  

3. 本組應修習39學分， CEO組及企業二代組開設的課程$15,000元/學分；企業菁英

組開設的課程為＄ 9,000元 /學分；不動產經營管理組開設的課程為＄

10,000~13,000元/學分。學雜費以本校當年度公告之註冊費收費標準表為準。 

4. 必修課程上課時間以星期三為原則。 

5. 本班可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論文。詳細說明請參閱本班相關規定。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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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mba.thu.edu.tw/ 

流用原則 
本組如有錄取不足額，或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時，得與CEO組、企業菁英組(週間

班)、企業菁英組(週末班) 、不動產經營管理組相互流用。 

研究領域 

及 

系所特色 

1. 台灣中部第一所成立專門培養高階經營管理者之在職專班，校友菁英遍及海內外，

是企業界學習開創、轉型與升級的最佳園地。 

2. 二代組提供企業接班心法與布局，導入日新月異的智慧科技課程。 

3. 師資優良，聘任世界級的企業總裁為學生授課，讓同學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見

未來的產業趨勢，及早擬訂企業的經營策略。 

4. 每年依產業需求設計全新的特色課程，採用精準教學(PrecisionTeaching)，引進整

合式「模組授課」(Modular Teaching)，由專業師資擔任教練，將學生分組學習，

幫助學生跨領域學習，快速提升。 

5. 規劃隱形冠軍、標竿企業及海外教學等企業參訪課程，拓廣同學的國際視野與洞察力。 

6. 融入東海大學特有的博雅教育，幫助學生擴大格局，塑造企業家典範，邁向世界巔峰。 

系所資訊 

信箱：emba@thu.edu.tw 

網址：http://emba.thu.edu.tw/ 

電話：【專線】04-23507188，或04-23590121轉 

35020、35021、35023、35025 

地點：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三樓M363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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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573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企業菁英組(週間班)】 

名  額 32 名 

報考資格 

1. 凡於國內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  

註1：以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1年6月以前畢業；以三年制

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2年6月以前畢業。 

2. 申請報考(114年11月6日)前具備2年(含)以上工作經驗(不含服役年資、實習工讀及

兼職工作)。 

3. 本組至多招收2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 條「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申請

資格條件及應提供之證明請詳本簡章附錄8。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順序 日期 

書面審查 1.00 2 2月20日(四)下午5時前完成上傳  

面試 1.00 1 3月8日(六)  

注意事項 

1. 考生於報名後須上傳下列審查資料：電子上傳 

(1) 書面審查表(請至東海EMBA網站https://emba.thu.edu.tw/下載)，審查表以

5頁PDF檔為限(不含證明及附件)。 

(2) 學歷證明文件(學士/碩士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 

(3) 工作經驗年資證明。 

證明工作年資之相關文件，如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勞保局申請之個人勞保

投保資料或其他能證明工作年資之資料，工作年資證明必須載明姓名、機構

名稱、職務、服務起迄日期等資訊。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最近一年薪資所得證明、著作、推薦函等)。 

2. 面試時間、地點詳載於准考證，114年3月3日(一)上午10時起，請至報名網頁【報

考進度】列印。 

3.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系所規定 

1. 錄取考生須於暑期先修基礎課程共六學分。 

2.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錄取新生辦理報到後，須於114年8月1日起至

114年8月12日前繳交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雜費及6學分必修學分費。  

3. 本組應修習39學分， CEO組及企業二代組開設的課程$15,000元/學分；企業菁英組

開設的課程為＄9,000元/學分；不動產經營管理組開設的課程為＄10,000~13,000

元/學分。學雜費以本校當年度公告之註冊費收費標準表為準。 

4. 企業菁英組依其需要選擇週間或週末上課。 

5. 本班可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論文。詳細說明請參閱本班相關規定。

https://emba.thu.edu.tw/ 

https://emba.thu.edu.tw/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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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用原則 
本組如有錄取不足額，或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時，得與CEO組、企業二代組、企業

菁英組(週末班) 、不動產經營管理組相互流用。 

研究領域 

及 

系所特色 

1. 台灣中部第一所成立專門培養高階經營管理者之在職專班，校友菁英遍及海內外，

是企業界學習開創、轉型與升級的最佳園地。 

2. 企業菁英組以培育未來高階主管為目標，納入科技相關之管理技能，強化各管理功

能該具備的知識。 

3. 師資優良，聘任世界級的企業總裁為學生授課，讓同學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見

未來的產業趨勢，及早擬訂企業的經營策略。 

4. 每年依產業需求設計全新的特色課程，採用精準教學(PrecisionTeaching)，引進整

合式「模組授課」(Modular Teaching)，由專業師資擔任教練，將學生分組學習，

幫助學生跨領域學習，快速提升。 

5. 規劃隱形冠軍、標竿企業及海外教學等企業參訪課程，拓廣同學的國際視野與洞察力。 

6. 融入東海大學特有的博雅教育，幫助學生擴大格局，塑造企業家典範，邁向世界巔峰。 

系所資訊 

信箱：emba@thu.edu.tw 

網址：http://emba.thu.edu.tw/ 

電話：【專線】04-23507188，或04-23590121轉 

35020、35021、35023、35025 

地點：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三樓M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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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 4574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企業菁英組(週末班)】 

名  額 32 名 

報考資格 

1. 凡於國內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者，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規定者。 

註1：以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1年6月以前畢業；以三年制

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需於112年6月以前畢業。 

2. 申請報考(114年11月6日)前具備2年(含)以上工作經驗(不含服役年資、實習工讀及

兼職工作)。 

3. 本組至多招收2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 條「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申請

資格條件及應提供之證明請詳本簡章附錄8。 

考試項目 

科目 權值 同分參酌順序 日期 

書面審查 1.00 2 2月20日(四)下午5時前完成上傳  

面試 1.00 1 3月8日(六)  

注意事項 

1. 考生於報名後須上傳下列審查資料：電子上傳 

(1) 書面審查表(請至東海EMBA網站https://emba.thu.edu.tw/下載)，審查表以

5頁PDF檔為限(不含證明及附件)。 

(2) 學歷證明文件(學士/碩士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 

(3) 工作經驗年資證明。 

證明工作年資之相關文件，如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勞保局申請之個人勞保

投保資料或其他能證明工作年資之資料，工作年資證明必須載明姓名、機構

名稱、職務、服務起迄日期等資訊。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例如最近一年薪資所得證明、著作、推薦函等)。 

2. 面試時間、地點詳載於准考證，114年3月3日(一)上午10時起，請至報名網頁【報

考進度】列印。 

3.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公告於本系網頁，不另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到考者以棄權論。 

系所規定 

1. 錄取考生須於暑期先修基礎課程共六學分。 

2.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錄取新生辦理報到後，須於114年8月1日起至

114年8月12日前繳交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雜費及6學分必修學分費。  

3. 本組應修習39學分， CEO組及企業二代組開設的課程$15,000元/學分；企業菁英組

開設的課程為＄9,000元/學分；不動產經營管理組開設的課程為＄10,000~13,000

元/學分。學雜費以本校當年度公告之註冊費收費標準表為準。 

4. 企業菁英組依其需要選擇週間或週末上課。 

5. 本班可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論文。詳細說明請參閱本班相關規定。

https://emba.thu.edu.tw/ 

https://emba.thu.edu.tw/
https://emb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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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用原則 
本組如有錄取不足額，或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時，得與CEO組、企業二代組、企業

菁英組(週間班) 、不動產經營管理組相互流用。 

研究領域 

及 

系所特色 

1. 台灣中部第一所成立專門培養高階經營管理者之在職專班，校友菁英遍及海內外，

是企業界學習開創、轉型與升級的最佳園地。 

2. 企業菁英組以培育未來高階主管為目標，納入科技相關之管理技能，強化各管理功

能該具備的知識。 

3. 師資優良，聘任世界級的企業總裁為學生授課，讓同學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見

未來的產業趨勢，及早擬訂企業的經營策略。 

4. 每年依產業需求設計全新的特色課程，採用精準教學(PrecisionTeaching)，引進整

合式「模組授課」(Modular Teaching)，由專業師資擔任教練，將學生分組學習，

幫助學生跨領域學習，快速提升。 

5. 規劃隱形冠軍、標竿企業及海外教學等企業參訪課程，拓廣同學的國際視野與洞察力。 

6. 融入東海大學特有的博雅教育，幫助學生擴大格局，塑造企業家典範，邁向世界巔峰。 

系所資訊 

信箱：emba@thu.edu.tw 

網址：http://emba.thu.edu.tw/ 

電話：【專線】04-23507188，或04-23590121轉 

35020、35021、35023、35025 

地點：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三樓M363 

 

  




